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
关于推荐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专家库专家
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中医药管理局、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局属（注册）各单位、各有关单位：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川委办〔2017〕35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，坚定文化自信，打造中医药特色健康文化，拟建立四川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专家库，成立川派中医讲师团，设立“川派”中医大讲堂，全面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。现就推荐专家库成员候选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范围
    专家主要来源为各中医药高等院校、各级中医医疗机构、行业学（协）会、科研单位、企业等。
二、候选人要求条件
    （一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具有较深厚的中医药理论功底和专业素养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丰富，具备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。

    （二）热爱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工作，精通中医药理论体系和专业知识，能够正确、安全、科学地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及健康养生理念。

    （三）擅长以下任意一个或多个主题的宣讲：
1.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研究
2.川派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
3.中医药健康养生理念宣传普及
4.常见中医优势病种的中医治疗与保健方法

5.现代中医药的海外交流

6.其他相关内容
三、推荐流程
    采取单位推荐或专家自我推荐的形式，填写信息登记表，于2019年4月30日前寄（送）至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。登记表上需盖推荐单位鲜章，无单位者由本人注明原因。请将纸质表格邮寄至联系地址，或将彩色扫描件发送至电子邮箱。经省中医药局审核通过后，专家信息将纳入专家库。下一步将根据工作实际，邀请入库专家参加全省各类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活动。
四、联系信息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2号楼607，四川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
联系人：李林璠

联系电话：028-86203243

联系邮箱：sczyyfzfwzx@163.com
    附件：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专家库专家（推荐）信息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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